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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2_97_E5_B8_822_c64_644190.htm 鹤岗市2011年初中毕业

学业考试及示范高中招生录取工作方案，考试科目：语文、

数学、外语（加试听力）、物理、化学、思想政治、体育与

健康、历史、地理、生物。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

通知》（教基〔2002〕26号）和《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

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基〔2005〕2号）精神及省教育厅对中考招生工作的相关要

求为依据，通过考试评价与招生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使学校

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全面提高，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二、初中毕业、升

学考试 （一）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 1、考试科目：语文、数

学、外语（加试听力）、物理、化学、思想政治、体育与健

康、历史、地理、生物。 2、考试方式：为减轻学生和学校

的负担，今年继续实行毕业、升学一次性考试。语文、数学

、外语（含听力）、物理、化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生物学科考试，采取笔试闭卷方式进行。 3、体质健康测试

：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分平时成绩和体质健康测试两部分，

平时成绩是指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和体育课成绩，由学校

在学生综合质素评价中评定，体质健康测试由市教育局统一

组织实施。 体质健康测试项目：身体素质。 4、艺体特长生

术科考试：特长生的术科考试要在市教育体艺卫科、基础教

育科的监督指导下，由各招生学校分别组织实施。 （二）考



试范围 详见五地市《2011年初中升学考试内容说明》（已在

网上转发）。 （三）命题原则 今年将采取地市联合命题方式

，采用题卡合一试卷考试，命题工作将遵循以下原则： 1.根

据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命题。体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

向，体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课程理念，发挥考试评价的

导向作用，突出能力立意，注重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

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特别是考

查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

能力；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内在联系，以及

学生对知识系统、网络的建构能力与水平。 2.注重考查“三

维教育目标”的达成度。不设置偏题、怪题和人为编造的似

是而非的题目，杜绝死记硬背的考题。 3.简约试卷结构。试

题数量适当，给予学生必要的思考时间和展示空间，以利于

学生的发展和创新，做到题型搭配合理，试题易、中、难比

例为80％、15％、5％，降低试题难度，体现素质教育要求，

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4.严格按照命题、审题分开原则

。每学科命题人员不少于3人，审题人员不少于2人。市教育

局建立以骨干教师和教研员为主的命题及审题人才库，命题

、审题人员将从联合命题地市的人才库中抽调，命题、审题

工作封闭进行。 （四）成绩评定 1.考试科目成绩评定：语文

、数学、英语满分各为120分（英语笔试为100分，听力为20

分，共120分），物理、化学满分各为100分，思想政治、历

史满分各为50分，地理、生物满分各为20分；体质健康测试

满分为20分。升学考试总分满分为720分。 2.综合素质评价成

绩的评定：满分为72分，以学校初三下学期上传市教育局的

成绩为准。转学的学生其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要以转入学校的



时间计算；在本校休学的学生其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要休学前

后连续计算。 3.体质健康测试项目成绩评定：男1000米、

女800米共20分。 （五）考试时间 6月25日上午：8:3010:30语

文 下午：13:3015:00物理 6月26日上午：8:3010:30数学 下午

：13:3015：00政治 15:3017：00历史 6月27日上午：8:3010:30英

语(前20分钟听力考试)下午：13:3015:00化学 6月28日（结业考

试）上午：8:3010:30地理、生物 体质健康测试时间由体艺卫

科另行通知。 （六）考试收费 中考报名考务费严格按照省物

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调整中考报名考务

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黑价联字〔2009〕23号）标准执行，

即每生每科15元，九年级每生共120元，八年级每生共30元。 

（七）阅卷工作 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阅卷，严格按照省教育

厅要求的工作程序进行阅卷，由教研员任学科组长，从各学

校抽调初三优秀教师承担阅卷工作，每道试题都要有两人独

立批阅，成绩的统计和质量分析的各种数据由电脑自动生成

，确保阅卷工作科学、公正、公平。 （八）学生毕业 学生在

思想品德考查和综合素质评价合格的基础上，文化课考试成

绩300分以上者准予毕业，由教育局统一颁发毕业证书；当文

化课考试成绩不足300分时，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工作由

学校具体组织实施，补考合格者方可毕业，否则不能颁发毕

业证书。 三、省示范高中招生录取 （一）学生报考 1.2011年

继续执行一中、三中分开报名，单独录取的原则。报名时进

行分流，同时交验相应的学籍材料。报名时要填写“初中毕

业生报考单”，要认真填写表中各项内容，在征得家长同意

的基础上填写报考志愿，报考单要由家长签字。 2.采取网上

报名方式。学生的报考志愿要由学校根据学生报考单上所填



报的志愿统一上传到市教育局中考报名系统，上传结束后要

认真核查学生的报考信息，确保准确无误。报名结束后学生

所报志愿不能更改。 3.志愿填报。一中和三中之间不能兼报

（含特长生）；高中和高师（中师）、高职（中专）之间不

能兼报；报考一中、三中志愿的考生可以兼报普高、职高和

私立高中；报考三中的考生还可以兼报空飞空乘志愿。 4.特

长生报名。报考一、三中艺体特长生的考生以学校为单位先

到一、三中报名参加术科考试，术科测试合格的考生持一、

三中的术科合格证以校为单位到基础教育科报名，参加文化

课考试。特长生只允许报考一所学校。 5.空飞空乘学生报名

。报考空飞空乘志愿的考生由学校与其他考生的报考信息一

起上传到市教育局中考报名系统。 6.朝鲜族考生的升学考试

一律到萝北县教育局中教股报名，考点设在萝北朝中。 （二

）招生录取 1.省示范高中的录取工作分二批次进行。第一批

次录取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合格的前提下，根据本人

志愿按中考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择优生），按招生计划

录满为止；第二批次录取“定校配额”生，在一中和三中的

统招计划中分别拿出70％的计划，用于“定校配额”，各校

配额指标的分配将主要以学校参加中考的总人数、学生中考

合格率以及教育对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在

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确定后，按配额计划的150％确定配额录

取分数线，进入配额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按文化课成绩与综合

素质评价成绩9：1的比例折合录取总分，按折合后的总分从

高到低依次进行录取。享受配额政策的学生必须是初三应届

毕业生，往届生、无籍生不享受配额政策。 2.艺体特长生及

空飞空乘考生的录取。艺体特长生要在术科测试合格，文化



课考试成绩达300分以上者方可录取；特长生要单独录取，不

能参加“择优生”和“配额生”录取；空飞空乘考生要在体

检合格，文化课考试成绩达300分以上者方可录取。 3.往届生

、无籍生将在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增加10分后录取。 （三）

照顾政策 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

人子女照顾10分录取；现役军人子女照顾5分录取；在中学阶

段参加科技创新大赛中，获省三等奖以上的学生照顾10分录

取（科幻画除外）；七小民族考生（蒙古、鄂伦春、达斡尔

、柯尔克孜、赫哲、锡伯）持户口和市民委证明照顾10分录

取，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持户口和市民委证明照顾5分录取；华

侨、归侨、侨眷持有省侨办签字验印的证件照顾5分录取。各

种照顾证件需在报名时交验，不按时交验证件者无效。 以上

照顾政策只适用于第一批次录取的学生，配额生、特长生、

空飞空乘生及择校生不享受照顾政策。 （四）省示范高中招

生计划 鹤岗一中：招生总数为1904人，其中统招生1465人（

含120名艺体特长生），择校生439人。 鹤岗三中：招生总数

为1904人，其中统招生1234人（含60名艺体特长生），择校

生370人，空飞空乘航空地面服务专业特色班300人。 四、保

障措施 （一）加强对中考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教育局将

成立由局长任组长，主管局长任副组长，基础教育科、体艺

卫科、纪检监察科、办公室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安排，组织实施中考各项考务及招生录取工作，明确

责任分工，健全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各

学校要成立中考工作领导小组，由一把手负总责，对组织学

生报名、志愿填报、考风考纪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配

额生录取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全程管理，确保平安中考。 （二



）加强试卷保密工作。对命题、审题、试卷印刷、取卷、保

卷、施考、阅卷等关键环节要严加管理，采取有力措施，杜

绝失密现象发生，确保万无一失。 （三）严肃考风考纪。严

格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中考考务细则》的要求，杜绝违纪

现象发生，各学校要加强对考生和监考教师的考风考纪教育

，一旦出现舞弊、违纪等问题，对违纪人员一律各参照《普

通高等院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进行处理。 （四）规范

高中招生行为。按照省教育厅规范高中招生行为的要求，示

范高中的招生要严格执行“三限”政策规定，择校生的录取

分数线要由市教育局划定，收费标准严格执行市财政、物价

部门的审批数额，招生人数严格执行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

，统招生与择校生的比例按省教育厅要求执行；任何高中学

校不得招收非鹤岗市区户籍的学生，不得招收没参加我市中

考的学生，如因特殊情况需异地招生，只能在我市建立借读

学籍；任何高中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招生宣传。 更多中

考信息请访问：#ff0000>百考试题中考网（#0000ff>收藏本站

） #ff0000>中考题库 #ff0000>中考论坛 #ff0000>中考网校

#0000ff>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